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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社仓的历史背景

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慈善
组织，社仓起源于隋朝，专指义
仓设于乡村者， 原为官方义仓
的延伸， 而其真正具有民间机
构的性质，则从南宋始。 南宋以
前，社仓大多设立在城市，由政
府管理， 因缺乏有效的运作管
理机制， 农村偏远地区很难得
到及时的救助。

朱熹对社仓的改革，是以他
对官办义仓的慈善功能不足的
反思为起点的。 隋唐时期官方
所办的社仓，一直延续至宋代，
但从实际的运行情况来看，名
存实亡， 基本上没有发挥真正
的社会救助作用。 就常平义仓
来讲，一是所救助的对象是“市
井惰游辈”， 这些人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或是“城郊之近，力
能达之人”，而真正生活在穷乡
僻壤的穷苦百姓， 由于距离州
县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虽
饥饿濒死， 却得不到及时的救
助。此其为义仓的一大弊端。二
是现行的救助制度“为法太密”，
在灾荒发生时， 当地官员因害
怕受到惩罚而瞒报， 贻误赈济
时机， 让灾民生命财产蒙受巨
大损失。 有些义仓数十年都不
开仓赈济，即使迫不得已开仓，
因时间过长， 仓里的谷米都已
经腐烂了，不能食用。 这样的发
粮赈济已经失去了意义， 不能
解民之危困。

针对官办义仓的种种弊端，
朱熹力主进行改革， 主张将社
仓置于乡里。 朱熹认为，在青黄
不接的“春荒”时节，百姓一般会
向当地“豪右”借贷；没有凶荒之
年时， 官府的粟米放置在库却
无用武之地， 且放置时间长会
发生霉变，不能食用。 如果将社
仓设置在乡里， 将官方下拨的
灾粮作为社仓的原始借贷资
本， 无论平年、 灾年都实施贷
放，当遇上歉收的年头，可贷放
给急需粮食且愿意借贷的百
姓，待来年他们收上新粮之后，
他们需以二分之息来奉还。 灾
年，如果发生小的饥荒，则利息
减半， 发生大荒时， 则利息全
免。 这样可以有力保障饥民的
生活，保护生产力；平年时，在

“新陈未接之际”贷放，可解决
部分农民春荒困难，并“赈给深

山穷谷耕田之民”， 重点帮助解
决贫困山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问题。 这种办法，不仅可使仓米
年年更新， 解决仓米霉变的问
题，更为重要的是使“死米”变成
“活米”，使仓米增值，扩大社仓
基金， 有效地发挥其济贫救灾、
扶植生产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使
贫苦农民免遭 “豪右”的高利
贷剥削，可使农民受益，有力地
维护了社会稳定。

朱熹在乡里创办社仓的这
一设想后来得到了官府的正式
批准。 社仓于乾道七年（1171
年）在福建崇安县的五夫里建造
成功，有三个仓间，史称“五夫社
仓”， 后百姓为纪念朱熹惠民善
政的理念，改为“朱子社仓”。 其
实在社仓创建之前，即乾道五年
（1169 年），就已有贷放之实。

运作机制与社会效益

1171 年后， 为了实现社仓
的良性发展，朱熹亲自为社仓设
计了一套严格的运作管理体制，
名为《社仓事目》，这基本上成为
南宋社仓运作的标准模式。

《社仓事目》规定，每年十二
月，由分委诸部的社首、保正副
将前一年的旧保薄重新编排，确
立新的救助对象。首先，“产钱六
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 衣食不
缺，不得借贷”，即救助年收入六
百文以下、 缺衣少食的穷苦百
姓，对手工业者、商人及游手好
闲者不予救助。 如遇上饥歉之
年，则开启备用的第三仓，但“专
赈贷深山穷谷
耕田之人”。 其
次，对“停藏逃
军及作过无行
止之人”， 即帮
助窝藏、隐匿逃
军和做过违法
活动的人户，一
律不得实施救
助。 在程序上实
行两审制度。 一
是初审 ， 由社

首、队长负责严格审查；二是复
审，每年三月将初步确定的名单
（保簿）交由乡官执行，复审的内
容主要是看有无漏落和私自增
添的户，并“晓示人户”，即张榜
公示，由乡民相互监督，如发现
有欺诈者，可告官审实，确有错
漏者，要进行纠错处理。 经过初
审、复审公示后，确定最终的救
助名单。 由此可见，朱子社仓对
救助对象的选定程序是十分严
格的。

社仓实行“社首—队长—保
头—民户”四级治理结构。 社仓
的首领一般由乡官或士人担任，
由其具体管理，选任时不仅要看
其是否具有乡官或士人等身份，
而且尤其注重其人品德行，或以
贤良称，或以行为节操而为乡里
所信服和拥戴，不会借主持社仓
之机营私舞弊。 就朱子社仓而
言，以十人结为一保，推一人为
保头，十家为一甲，推一人为队
长（甲首），五十家立一社首。 队
长、保头是社首和民户之间联系
的重要环节。因为社仓制的运用
有机地结合了士大夫阶层、国家
权力以及乡村强势集团的力量，
所以尽管其在财政上具有脆弱
的一面，却可以发挥稳定乡村社
会的功能。

对于社仓的管理，朱熹亲自
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

其一， 每年收支的谷米由朱
熹和开耀乡土居官及士人共同来
掌管。 按照《社仓事目》规定：农户
的保簿要锁在专门的保险柜里，
由乡官公共分掌。 大项收支经过
监官审查答押， 零碎的出纳则由
乡官公共掌管， 各个人员之间要
各司其职，不得徇私容情。 敛散时
（支贷和收贷时间）， 向当地县府
申请指派一名县官， 监视出纳以
防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其二，仓内要有专人照管，仓
内的什物不得遗失损毁以及外借
他用，如经乡官检点发现有损失，
负责照看的人要加倍赔偿。 什物
有小的损坏，要及时补修。

其三， 每遇支散交纳日，交

纳任务繁重，需要各部门的负责
人相互配合。《社仓事目》规定县
府要派人吏一名， 斗子一名，社
仓算交司（会计）一名，仓子（助
手）两名，贴书一名，帖斗一名，
县官人从七名， 乡官人从十名。
这些人虽由政府所派，但都是职
役， 替政府履行一些监管职能，
并不是政府公职人员。

其四，对社仓资金实行联保
制度降低风险。 以“保”为单位，
十人一保，遴选保头，对保内人
户的借贷负有主要安全责任，要
签押状。保内各个人员之间相互
担保，不得规避责任，如果保内
有人逃亡，则保内的其他人要均
摊交纳他借贷的米粮。

支贷的实施方式。 第一，放
贷借米的时间一般定在每年的
四月上旬，因为这个时节通常旧
粮快要吃尽。 请贷人要签“请米
状”， 乡民要推选一个本县清廉
且执行有力的官员一名，配带一
名下级官吏，并带一个斗子（职
役中的杂役）前来，与乡官一起
监督、参与支贷过程。第二，支贷
以“保”为单位，十人为一保，有
保头一名，相互担保，如没有达
到十人，则不许支贷。支贷时，大
保长签押状。支贷按先远后近的
原则，一日一“都”。 每日支贷哪
些都，要先行告之。第三，为了防
止有人冒领、重领，社首、保正
副、大保长要到社仓对照保簿认
真察识前来领贷人的面目，看清
保簿的人与前来领贷的人是否
一致，确认没有问题后要签押保
明，并且规定“社首、保正等人不
保而掌主保明者听”， 监官和乡
官也都要入仓，共同监督，据状
依次支散。请贷要实行自愿的原
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不能强迫
抑勒。第四，收支米用的量具（桶
和斗子）要统一。第五，为确保支
贷公平有序地进行，监官、乡官
要随从负责看管，每次只能让两
个人进入社仓中门，其他人队列
门外依序等候，不能向前插队抢
夺别人的借米， 如有违反规定
者，则被扰人可“当厅告覆，重作

施行”。
收贷的实施方式。 第一，收

贷借米的时间为次年冬收日，不
得超过十一月下旬，要由本人自
己纳还。仓存谷米放置一定时间
会有自然损耗，而这部分损耗按
照规定由请贷人户承担， 纳还
时，每石米要交纳三升耗米。 第
二，收贷时，向当地官府申请派
遣官员收讫，以“都”为单位，一
日一都，出榜公示每都交纳的具
体日期。 以“先近后远”为原则，
与支贷过程相反。 由社首、队长
通知保头， 保头再通知人户，每
人户之间相互传信。为了使谷米
的保存时间更长久，对各户纳还
的谷米质量要求较高，为“色干
硬糙米”。

为使本金具有良好的保值
增值能力，朱熹采取了两条重要
措施：第一，为保证仓米不致借
空，丰收年份，如有请贷人户，只
开两仓， 留一仓为饥歉之年备
用，这样可以保证社仓本金的良
性循环。 第二，为更好地发挥其
救助功能， 朱熹改变官府原意，
请求将之留置于乡里，建社仓贷
放，用之于歉收时赈济，改为常
年贷放收息，其用意即在抑制农
村中的高利贷，使百姓在平时也
能够改善生活。 贷息按“每石量
收息米二斗”方式收取，就南宋
农村来讲，一般认为合理的利率
在三分至五分，因此二分利率已
经很低了。 遇小歉之年，则利息
减半；遇大饥之年，则不收利息，
只收耗米。

在这套管理制度的保障下，
朱子社仓的谷米基金平稳有序
运行，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从
乾道四年（1168 年）至淳熙八年
（1181 年）， 除了将当时政府拨
给的元米 600 石归还并用于建
仓之外 ， 所收息米已累积到
3100 石，又过了 30 年，仓储已
经达到 5100 石。 按宋代人口数
字估计，开耀乡不会超过三五千
人，一个这样的乡每年能有三五
千石粮食用作社仓基金，平均每
人有一石储食，这在当时的社会
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高水平的
了，它已超出传统的常规贩恤范
围。 有了较多的存粮之后，朱熹
便将贷放的方式适当加以改变，
以息米支贷， 不再另收息米，只
收取每石三升的耗米。开耀乡因
有此社仓没有发生闹荒事件，

“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
不缺食”。

为让更多百姓享受社仓改
革带来的红利，朱熹系统总结经
验，于 1181 年 11 月向朝廷上奏
在全国推行这一做法，主张息米
（利率） 的多少可根据各地不同
的情况，随宜立约，并不是机械
地一律使用“二息米”的利率。同
年 12 月孝宗敕令推行，由此“朱
子社仓”便提升为在全国推广的
“朱子社仓法”，成为后世效仿的
典范。 （据《中国非营利评论》）

朱熹的社仓实践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以理学家所特有的济世情怀，身

体力行，改革时弊，扶危济困，探索出中国历史上影响甚
大的民间慈善组织———朱子社仓。 朱熹针对社仓大多设立在城市
而引起的种种弊端，首创将社仓设置于乡里，以政府拨付的灾粮作
为社仓运作本金，以合理的生息方式保障本金的流动增值，制定严
格的管理制度，以乡绅、士绅为主进行自主管理，政府辅以适当监
管，在地方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力地弥补了政府慈善力量
的不足，展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救助功能。该做法被敕命在全国推
广，形成“朱子社仓”，为后世效仿，堪称古代民间慈善组织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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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今福
建省武夷山市
五夫镇兴贤村
的五夫社仓


